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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简讯 

可再生能源法案生效带来的影响 

可再生能源法案于 2015 年 4 月 3 日颁布。可再生能源法案的生效将对能源工业承购企业为享受

绿色、红色、黄色和紫色证书项下的补贴支持而履行配额义务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如某工业承购企业拟自行处置该等义务，并由此减少履行绿色证书项下补贴的配额义务，其必须

在可再生能源法案于《法律期刊》公布之日起 14 天内，即在 2015 年 4 月 17 日之前向能源监管

署总长提交可再生能源法案中规定的报告。 

如企业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报告，则其无权独立履行 2015 年的义务，亦不得减少履行绿色证

书项下补贴配额义务。 

按时提交适当报告的工业承购企业，将获准针对以下各项减少履行绿色证书项下补贴配额义务： 

 如该工业承购企业的能源强度系数介于 3%至 20%之间，则为该工业承购企业 2015 年购买

的自用电量的 80%； 

 如该工业承购企业的能源强度系数介于 20%至 40%之间，则为该工业承购企业 2015 年购买

的自用电量的 60%; 

 如该工业承购企业的能源强度系数大于 40%，则为该工业承购企业 2015 年购买的自用电量

的 15%。 

 根据可再生能源法案第 188 条的规定，为取得独立履行 2015 年绿色证书项下补贴配额义务

的权利，工业承购企业须按照可再生能源法案第 188 条第 4 节的规定向能源监管署总长提交

以下信息： 

 确认企业目前从事可再生能源法案第 188 条规定的经济活动分类中的业务活动的证明， 

 有关企业 2014 年购入并消耗的自用电量的详细信息， 

 按照可再生能源法案第 188 条第 8 至 13 节的规定计算的电力消耗强度系数值， 

 注册审计师出具的确认电力消费强度系数计算正确的意见。 

可再生能源法案公布后 21 天内，能源监管署总长将拟定一份工业承购企业清单，并通知该等企

业有关减少履行 2015 年绿色证书项下补贴配额义务的范围。清单将具体确认某工业承购企业是

否可独立履行义务，并界定减少履行的义务范围。 

根据可再生能源法案第 188 条的规定，有关履行绿色证书项下补贴配额义务的规定将适用于整个

2015 年，而并非仅适用于自法案生效起的期间。因此，工业承购企业可基于新规定履行 2015 年

全年的义务。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新规定措辞尚不明确，还需能源监管署总长澄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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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可再生能源法案第 189 条第 1 节的规定，工业承购企业还应向能源监管署总长另外提

交一份报告，证实其在上一年即 2014 年消费的电量至少达到 100 GWh。如工业承购企业为享

受红色、黄色和紫色等各证书项下的补贴而履行配额义务，则其需提交上述报告以证实其所消耗

的电力为以热电联产方式生产的电力。 

可再生能源法案公布后 35 天内，能源监管署总长将发布一份获准独立履行义务的工业承购企业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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